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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止立法會會期有關的問題  
 
向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基本法》  
本港的政治制度並不屬於議會制，因為立法會無權任免作為政府首長

的行政長官。立法會任期為 4年，行政長官無解散立法會的一般權力。
本港的政治制度與美國的總統制較為接近，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分

立。行政長官有權干預立法程序，如行政長官與立法會之間出現了不

能解決的爭議，他有權解散立法會，但有關權力是受到限制的 (第五十
條 )。另一方面，行政長官須向立法會負責，在稅收及公共開支方面須
尋求立法會批准 (第六十四條 )。立法會的職能包括審議政府的政策及工
作，並有權通過對行政長官提出的彈劾案 (第七十三條 )。與行政長官相
比，立法會更能代表市民。  
 
現行政治制度的設計令立法會與行政長官在某程度上關係緊張。兩者

並非從屬，而是互相配合。立法會主席由議員互選產生，議員的責任

是按照立法會主席所給予的指引或指示處理立法會的事務 (第七十一及
七十二條 )。  

 

現請委員注意上述政治制度的啟示。第一，現時的政治制度與本港殖

民時期的制度及英國的議會傳統有頗大分別。召開及中止立法會會期

的規則主要根據殖民時期及當時議會的傳統訂立，所假定的行政機關

與立法機關關係與《基本法》所假定的關係大相逕庭。將該等規則應

用於香港，可以嚴重扭曲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關係的性質。  

 

第二，有關召開及中止立法會會期的規則必須因應行政機關與立法機

關的關係重新研究。此等規則在調解行政機關與及立法機關的關係方

面擔當重要角色，對立法機關的獨立性及權力亦有重大影響。《立法

會條例》及《議事規則》所載的規則使立法會從屬於行政長官。該等

規則似乎假定行政長官中立，能確保各政黨及從政人士 “公平競爭 ”。
這個假定並無理據。行政長官的角色會日趨政治化；許多政改方案均

主張廢除行政長官須退黨的規定，而政黨的領袖亦已顯示大有興趣參

加行政長官選舉。  
 
《基本法》訂明立法會的任期為 4年 (除非行政長官提早解散立法會，但
這情況實屬罕見 )。《基本法》假定立法會的換屆過程井然有序。然而，
《議事規則》所提供的彈性可打亂《基本法》井然有序的 4年設計。  

 
眾所周知，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對中央負有的義務較對立法會

負有的義務為大。如《議事規則》令立法會從屬行政長官，香港的自

治便可能會受到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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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及中止立法會會期的規則如何能影響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  
根據政府當局提交的文件，有關的規則行之有效。本人對此點並無質

疑。然而，沒有人能保證此等規則日後會繼續有效。本人在上文曾提

及立法會與行政長官可以關係緊張。舉例而言，倘若日後某任行政長

官的作風較董建華先生硬朗進取，便可能會採取和立法會對立的做法。 

 

此等規則可同時產生象徵性及實際性的後果。就象徵性的後果而言，

市民大眾會認為行政長官凌駕立法會，而非按照《基本法》所設計的

互相配合。這會有損立法會的聲譽及地位。  

 

就實際性的後果而言，有關的規則可被濫用，以致削弱立法機關的職

能。舉例而言，在某些國家，政府首長或國家元首因執政黨在立法機

關中失勢而拒絕召開新一屆立法機關的會議。有時，爭取積極執行職

務以致令政府感到尷尬的立法機關被要求休會待續或中止會期，其後

經過長時間亦不重新召開會議或會期。  

 

《基本法》及香港的法例雖然訂明規定限制了濫用的可能，卻未能完全

加以杜絕。舉例而言，現時似乎沒有規則訂明立法會在每年或每個會

期須最少舉行多少次會議。為了減少濫用情況，其中一個方法是建立

自動機制，使有關規則的施行不受行政長官或立法會主席決定的左

右。另一方法是把作出某些決定的責任交給一個獨立組織 (例如賦權選
舉管理委員會決定舉行選舉的日期 )。  
 
現在探討政制事務委員會提出的問題。  
 
(a) 中止立法會會期的權力應否由行政長官移轉給立法會主席  
中止會期的作用是終止立法會的事務，以準備選出新一屆立法會。因

此，中止會期的情況只會在立法會任期第四年快將完結時出現。然而，

《立法會條例》實際上沒有規定行政長官必須中止立法會會期，亦無訂

明可中止會期的時限。倘若沒有中止會期，立法會便會在 4年任期屆滿
時解散。至於舉行選舉的確實日期，則留待行政長官酌情決定。  
 
事務委員會可考慮下列建議。由於立法會有固定的任期，法例可規定

立法會在 4年任期屆滿前 1個月自動中止會期。選舉須在接近該月底的
日子進行，確實日期則由選舉管理委員會訂定。立法會主席也可有一

些剩餘權力，若得到議員同意，可在有迫切需要的情況下稍作改動，

但目的應是讓新一屆立法會能夠在對上一屆立法會正式會期屆滿後舉

行會議。  
 
如事務委員會不接受上述建議，本人則建議把中止立法會會期的權力

交給立法會主席。  
 
(b) 決定立法會每個會期開始及結束日期的權力應否由行政長官移轉
給立法會主席  
基於上述理由，此項權力應交給立法會主席。立法會主席較能因應議

員的期望作出回應。立法會主席及全體議員更清楚了解需時多久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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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處理立法會事務。主席可徵詢行政長官的意見，但最終應由立法

會主席領導的立法會自行作出決定。  
 
(c) 在立法會會期中止期間，立法會及轄下委員會除了可在應行政長
官的要求召開立法會緊急會議的情況下恢復運作外，可否在其他情況
下恢復運作  
根據《立法會條例》，中止會期是為了進行選舉。此情況只在立法會 4
年任期快將結束時出現，與某些國家的議會在解散前可多次中止會期

的情況有別。就香港的情況而言，除非情況特殊，否則並無理據再度

召開立法會及轄下委員會的會議。行政長官可基於此等特殊情況，行

使要求召開立法會緊急會議的權力。政府可以有很多理由召開立法會

緊急會議，例如要求立法會授權，但在某些立法會理應舉行會議的情

況下，政府可能採用專橫的手段，不要求召開立法會緊急會議。因此，

在立法會會期中止期間，立法會主席應有權主動或因應某指定數目的

議員的要求，再度召開立法會會期。  

 

結論  
有關召開及中止會期的現行規則沿襲自殖民時期，在某程度上亦反映

英國議會的做法。很多國家會讓立法機關自行決定議事計劃及程序。

按固定的時間表處理召開及中止會期的事宜亦有極大好處。《基本法》

訂定立法機關的任期，讓香港可按固定的時間表處理此等事宜。本人

建議事務委員會就此作出考慮。  

 

 

香港大學包玉剛公法學講座教授  
佳日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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